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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 114學年度整體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壹、依據 

一、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141691 號令修正公布技

術及職業教育法。 

二、 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2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52771號令修正公布國民

教育法。 

三、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1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號令修正發布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四、 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3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35501009A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

原則。 

貳、目的 

一、 配合國民中小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內涵及精神，將生涯發展理念融入

現有課程中，以滿足學生多元需求與適性發展。 

二、 協助學生充分瞭解自我，培養學生職業價值觀以及相互合作、敬業樂群之職業

道德。 

三、 引導學生認識產業、職業與專業職群實務，透過產業參訪及職業試探課程培養

自我生（職）涯規劃能力。 

四、 成立輔導諮詢委員會及辦理所轄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輔導訪視，協助各校推動生

涯發展教育計畫。 

五、 強化本縣適性輔導工作之推動，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澎湖政府教育處 

三、 協辦單位：本縣各國中 

肆、推動組織與職責 

職稱 姓名 執掌 工作項目 

處長 陳晶卉 召集人 督導本縣生涯發展教育計畫之推動。 

科長 呂侑軒 副召集人 研擬及落實本縣生涯發展教育計畫之推動。 

科員 許乃云 執行秘書 
擔任各校間之生涯發展教育聯繫窗口，執行本縣生

涯發展教育計畫工作事項。 

生涯發展教育

人才庫委員、 

黃銘廣 

吳憶如 
推動小組委員 

協助審查學校生涯發展教育相關計畫及輔導訪視

作業等，推動各校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活動與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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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校長 徐慧娟 

許惠萍 

黃倫文 

王姿翔 

郭文耀 

等計畫執行，落實生涯發展規劃、培養學生興趣探

索、適性發展。 

 

伍、辦理項目及作業期程 

辦理時間 工作項目 辦理單位 備註 

114年 7-8月 
澎湖縣生涯發展教育

計畫審查會議 

教育處與 

生涯發展教

育推動小組 

1. 辦理 114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

育計畫審查。 

2. 研議 114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

育工作規劃及時程。 

3. 規劃 114 學年度生涯發展教

育輔導訪視工作。 

114年 8月 

至 

114年 9月 

辦理校內教師研習 各國中 

 

114年 9月 

至 

115年 6月 

辦理國中小職業試探

與體驗營隊 

本縣職業試

探與示範中

心 

工業類、家事類及海事類 

114年 9月 

辦理 114學年度生涯

發展教育暨技藝教育

業務說明會 

教育處 

 

114年 10月 

114學年度學生生涯

發展紀錄手冊及生涯

檔案介紹研習 

教育處 

 

114年 10月 

114學年度生涯發 

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研

習（場次一） 

教育處 

1.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模組

發展說明 

2.農業職群體驗 

114年 12月 

114學年度生涯發 

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研

習（場次二） 

教育處 

1.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模組

學習單元教案演示（1-1、1-2） 

2.設計職群體驗 

115年 1月 

114學年度生涯發 

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研

習（場次三） 

教育處 

1.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模組

學習單元教案演示（1-4、3-1） 

2.設計職群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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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 4月 

114學年度生涯發展

及技藝教育到校諮詢

輔導說明會 

教育處 

 

115年 5-6月 辦理學校輔導訪視 

教育處與 

生涯發展教

育推動小組 

馬公國中、文光國中、中正國

中、鳥嶼國中 

115年 6月 
生涯發展教育計畫撰

寫說明會 
教育處 

 

陸、經費概算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3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35501009A號令修正發布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

作業原則，並參考本縣相關會計法規定辦理。 

二、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1 

生涯發展教育

經費 

   569,250 詳如經費補助

審查結果一覽

表。 

2 

生涯發展教育

出版品印製經

費 

   44,121  

3 

生涯發展教育

及技藝教育宣

導研習 

   100,00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 總計 713,371  

項次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1 

生涯發展教育

經費 

   189,750 詳如經費補助

審查結果一覽

表。 

2 

生涯發展教育

出版品印製經

費 

   14,707  

3 

生涯發展教育

及技藝教育宣

導研習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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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涯發展教育

暨技藝教育校

內教師研習 

   30,000  

5 

生涯發展記錄

手冊及生涯檔

案介紹研習 

   30,000  

自籌經費 總計 324,457  

   註：請依序填寫，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柒、預期效益 

一、 全縣績優學校達 75%（共計有 12所學校、其中 9所為績優學校）。 

二、 預計辦理 6場次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及宣導活動，參與人次預計約 200人。 

三、 了解學校「各領域課程融入」、「生涯檔案」、「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之

落實情形。 

捌、訪視、考核與獎勵 

一、 訪視： 

1.「生涯發展教育推動小組」由教育處處長邀集人才庫成員組成，計有 7名委員。 

2.本縣共 12所國民中學，分成 3個梯次，每年由諮詢輔導小組進行其中 1梯次實地  

 訪視。 

二、 考核 

  1.第一階段由各校就行政運作、經費運用、教學與課程、教學設備、學生輔導、辦理

成效及學生進路等先行自評，並將自評結果填送本府彙辦。 

  2.第二階段由本縣諮詢輔導小組委員針對部分學校進行實地訪視，訪視結果分送受

訪學校參考改進，並於下次訪視中特別檢視。 

  3.受評學校經評定為績優者，由本府統一敘獎；經評定為績效不佳者，要求限期改善，

並提出改善策略方案。 

三、 獎勵 

    辦理活動人員績效良好者，依「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一般獎勵案件實施要點」、

「澎湖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辦理敘獎。 

玖、本計畫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後公布實施。 


